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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2020 年 12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

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20 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法释 (2021 J 1 号，以下简称《解释》）。《解
释》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作为人民法院适用《刑事

诉讼法》的基本司法解释，《解释》的公布施行，对于人民

法院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正确履行刑事审判职责，规范办案活

动，保障诉讼权利，提高办案质量，确保修改后《刑事诉讼

法》的统一正确实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具有重要意义。

2012 年 12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

释 (2012 J 21 号，以下简称《2012 年解释》）。从实践来

看，《 2012 年解释》的施行取得了良好效果，保障了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的统一正确执行。 2018 年 10 月 26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修

改决定》），自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施行。这是继 1996 年和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又
一次十分重要的改革与完善。

为确保法律准确、有效实施，早在《刑事诉讼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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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根据院领导指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即密切跟踪

立法进程，于 2018 年 5 月正式启动修改《2012 年解释》的

前期准备工作。为确保司法解释起草坚持问题导向，汇集刑

事司法实践智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向院内相关部门征求

司法解释修改意见；并就若于重要专题委托天津、河北、吉

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十七家省、自治

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一中院、北京二中院、北京

三中院、上海一中院、扬州中院、温州中院、厦门中院、武

汉中院等八家中级人民法院，北京朝阳法院、上海长宁法

院、广州越秀法院等三家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前期调研。

《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通过后，经过反复研究论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起草了解释稿，并多次征求中央有关部

门、地方法院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特别是，《解释》注

重吸收近年来刑事程序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起草过程中

邀请十余位刑事诉讼法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确保司法

解释萎萃刑事审判经验与理论成果，最大限度实现实践与理

论的有机结合。

《解释》共计 27 章、 655 条，历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专业委员会八次审议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

会议三次审议，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数量最多的

司法解释，也是内容最为丰富、最为重要的司法解释之一。

与《2012 年解释》相比，《解释》增加“认罪认罚案件的审

理”“速裁程序”“缺席审判程序”三章，增加 107 条，作了实

质修改的条文超过 200 条。《解释》的起草，得到了中央有关

部门、最高人民法院院内有关部门和地方法院的大力支持。有

2 



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多次参与解释稿的研究论证工作，提出了

很多宝贵的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借此机会，向参与和支持

《解释》起草工作的各位同仁致以诚挚谢意！

为帮助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解

释》，解决办案实务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为了社会各

界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内容，根据院领导指示，我们组织参

与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的同志撰写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

从条文主旨、解释依据、内容解读、实践运用等方面对《解

释》逐条进行深度解读。

本书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大法官担任主编，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大法官担任副主编，《刑事诉讼法

解释》起草小组成员负贵撰稿。起草小组成员为最高人民法

院姜启波、周加海、喻海松、耿磊、郝方防、李振华、李

静，借调人员任素贤（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姜金良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婿（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李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实习生马勤（清

华大学法学院）。全书由姜启波和周加海负责统稿。

由于编写本书时间较为仓促及编写人员水平所限，书中

的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刑事诉讼法解释》起草小组

二O二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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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法律

1.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与 1979 年《刑法》对照时，简

称 1997 年《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X) 》，简称《刑法修正案

(X) 》。例如， 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简称《刑

法修正案（九）》。

3.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 1979 年《刑事诉讼法》。

4. 根据 1996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 1996 年《刑事诉讼法》。

5. 根据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 2012 年《刑事诉讼法》。

6.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简

称《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

7. 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三次

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事诉讼法》；与 2012

年《刑事诉讼法》对照时，简称修改后《刑事诉讼法》。

8. 根据 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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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三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简称《律师法》。

9. 2018 年 3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简称《监察法》。

10. 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简称《人民陪审

员法》。

11.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简称《人民法院

组织法》。

12.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简称《国际

刑事司法协助法》。

13. 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简称《法官法》。

14. 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简称《社区矫正法》。

15.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简称

《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2020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简

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二、司法解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于问

题的解释》（法释 (1998 J 23 号），简称《 1998 年解释》。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 (2003 J 20 号），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于问题的规定》（法释

(2007] 4 号），简称《复核死刑规定》。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
2 



（法释 (2012) 10 号），简称《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规定》。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法释[ 2012) 21 号），简称《 2012 年解释》。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法释

(2014) 5 号），简称《减刑、假释程序规定》。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于规定》（法释

(2014) 13 号），简称《财产执行规定》。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法释 (2016) 7 号），简

称《法庭规则》。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款有关

问题的批复》（法释 (2016) 13 号），简称《死刑批复》。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法释 (2016) 23 号），简称《减刑、假释规定》。

1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于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7) 1 

号），简称《没收程序规定》。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的若干规定》（法释 (2019) 12 号），简称《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保

障权益规定》。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 (2021) 1 号），简称《解释》。

三、规范性文件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

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 (2012 年 12 月 26 日），简称《六部委规定》。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诉

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 (2013 年 2 月 4 日），简称《刑事诉讼法律援

助工作规定》。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

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于问题的意见》（公通字 (2014) 10 号），简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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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犯罪程序意见》。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

计生委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司发通 (2014) 112 号），简称《监外执行

规定》。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

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2015 J 7 号），简称《中办、国办涉案
财物处置意见》。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

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司发 (2015 J 14 号），简称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定》。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于问题的规定》（法发 (2016) 22 号），

简称《电子数据规定》。

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

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意见》（法发 (2016) 32 号），简称

《电诈犯罪意见》。

9.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

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于问题的规定》（法发 (2017)

15 号），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10.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简称《庭前

会议规程》；《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简

称《非法证据排除规程》）；《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

庭调查规程（试行）》，简称《法庭调查规程》；合称“三项规程”。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

意见》（法发 (2019) 20 号），简称《审委会意见》。

1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海上刑事

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海警 (2020) 1 号），简称《海上刑事案

件管辖通知》。

1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

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2019 年 10 月 11 日），

简称《认罪认罚意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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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巾
诉讼法〉的解释》新闻发布会实录

时 间： 2021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 10: 00 

地 点：最高人民法院全媒体新闻发布厅

出席嘉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少平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

专职委员、刑一庭庭长 沈亮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

主持人：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

发布内容：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并回答记者提问。

王 斌：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参加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了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先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刑一

庭庭长沈亮先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先生出席今天的新闻

发布会。

首先，有请李少平副院长向大家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内容。

李少平：各位记者，大家好！现在我向各位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解

释》）的有关情况。

一、 《新刑诉法解释》的制定背景

2018 年 10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入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修改决

定》），自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施行。这是继 1996 年和 2012 年《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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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

法》修改后，对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又一次十分重要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共 26 条，对《刑事诉讼法》 18 个条文作了修改，

同时新增了 18个条文，主要涉及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建立刑

事缺席审判程序、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为与其他法律

相协调所作的修改等四方面内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从 290 条增加到

308 条。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丰富，对刑事审判工作的影响重大。

为确保法律准确、有效实施，早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最高人民

法院即密切跟踪立法进程，同步开展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2012 J 21 号，以下简称《2012

年解释》）的前期准备工作，向院内相关部门征求司法解释修改意见，并就

若干重要专题委托十七家高院、八家中院和三家基层法院开展前期调研，

确保司法解释起草坚持问题导向，汇集司法实践智慧。《刑事诉讼法修改决

定》通过后，经过反复调研论证，起草了解释稿，多次征求中央有关部门、

地方法院的意见，并邀请十余位刑事诉讼法专家进行论证。特别是，为准

确反映立法精神，解释起草过程中，曾多次征求立法机关意见。 2020 年 12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 1820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新刑诉法解释》，现决定正式对外发

布，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新刑诉法解释》共计 27 章、 655 条，历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

业委员会八次审议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三次审议，是最高

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数量最多的司法解释，也是内容最为丰富、最为重

要的司法解释之一。解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总结我国刑事审判实践的新情况、新

问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有关问题作了系统规定。《新刑诉法解释》的公布

施行，对于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正确履行审判职责，规范办案活动，

保障诉讼权利，确保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准确、有效实施，实现惩罚

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新刑诉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与《2012 年解释》相比，《新刑诉法解释》增加“认罪认罚案件的审

理”“速裁程序”“缺席审判程序”三章，增加 107 条，作了实质修改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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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辩护职责，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到实处。

一是进一步强化辩护权保障。辩护权是诉讼权利的核心。《新刑诉法解

释》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规定被告人没有

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

告知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推进刑事辩护、法律帮助全覆盖；针对指

定辩护与委托辩护并存的情形，明确规定应当赋予被告人选择权，尊重被

告人的选择；对作为证据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准许辩护律师

查阅，切实保障查阅权；明确经人民法院准许，律师可以带一名助理参加

庭审，从事相关辅助工作，为律师履职提供充分保障，促进律师队伍“传、

帮、带”。

二是进一步强化质证权保障。《新刑诉法解释》重申同案同审的一般

原则，要求分案审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为前提，强调分案

审理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特别是，审理过程中，必

要时可以传唤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到庭对质。

对于分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并

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诉讼权利、准确定罪量刑的，可以并案

审理。

三是进一步强化被告单位的诉权保障。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的确定，

是单位犯罪审理程序的基础。针对司法实践中诉讼代表人确定难的现实问

题，《新刑诉法解释》适度扩大了诉讼代表人的确定范围：以单位内部人员

作为第一选择，包括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以及被告单位的其他负责人或者职工；在被告单位内部没有合适人员担任

诉讼代表人的情况下，可以由被告单位委托律师等单位以外的人员作为诉

讼代表人，维护被告单位的合法权益。

四是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新刑诉法解释》贯彻新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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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理念精神和制度要求，规定

审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案件，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

时，应当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尽量一次完成；要加强与有关部门配

合，对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实施必要的心理

干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保护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

殊保护。同时，为切实执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明确讯问未成年

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不在场的，对其供述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二）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有效维护司法公正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新刑诉法解释》根据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强化证据裁判原则，细化

审理程序，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一是强化证据裁判要求。针对实践中有的案件证据材料移送不全的问

题，《新刑诉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

重、罪轻的证据材料是否全部随案移送；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在指定

时间内移送；经通知未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作

出认定。这意味着，如果因为未移送证据，导致相关事实存疑的，应当按

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作出认定。

二是强化庭审中心地位。《新刑诉法解释》厘清庭前会议与庭审程序的

关系，明确对于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可

以在庭前会议后依法作出处理，并在庭审中宣布决定、说明理由；完善法

庭调查程序，依法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于审判期

间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

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强化裁判文书说理，要求裁判文书

应当写明裁判依据，阐释裁判理由，反映控辩双方的意见并说明采纳或者

不予采纳的理由。

三是明确死缓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两审终审制、

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新刑诉法解释》规定，被

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第二审人民

法院一律应当开庭审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被告

人没有上诉，同案的其他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开庭

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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